附件2
搬(拆)迁补偿费收入企业所得税申报备案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

政府规划搬迁项目： 
政府规划搬迁时间：　　年　月　

单位:元（列至角分）

	行次
	项　目
	金　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1
	搬迁收入（2+3+4）
	　
	　
	　
	　
	
	　

	2
	其中：搬迁补偿收入
	　
	　
	　
	　
	
	　

	3
	搬迁资产处置收入
	
	
	
	
	
	

	4
	其他搬迁收入
	
	
	
	
	
	

	5
	搬迁费用支出（6+7+8+9+10）
	
	
	
	
	
	

	6
	其中：安置职工实际发生的费用
	　
	　
	　
	　
	
	　

	7
	停工期间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及福利费
	　
	　
	　
	　
	
	　

	8
	临时存放手搬迁资产而发生的费用
	
	
	
	
	
	

	9
	各类资产搬迁安装费用
	
	
	
	
	
	

	10
	其他搬迁费用
	
	
	
	
	
	

	11
	资产处置支出
	
	
	
	
	
	

	12
	重建或恢复生产过程中购置资产支出
	
	
	
	
	
	

	13
	搬迁所得（或损失）

（1-5-11-12）
	
	
	
	
	
	

	会计处理事项说明:




法定代表人:            财务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说明：

1、本表适用于执行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的搬迁企业和执行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11号公告的搬迁企业，在完成搬迁之前的各年度汇算期填写取得搬迁收入和发生搬迁费用支出、资产处置支出的情况。
2、“第一年”指开始搬迁的年度。开始搬迁当年及以前年度取得该项目的搬迁收入填报在“第一年”中。

3、从搬迁开始，5年内（包括搬迁当年度）任何一年完成搬迁的，应于搬迁完成年度计算搬迁所得（第12行）。从搬迁开始，搬迁时间满5年（包括搬迁当年度）的年度或完成搬迁的年度（不足5年的），应计算搬迁所得（第12行）。

4、第12行“重建或恢复生产过程中购置资产支出”仅由适用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11号公告的搬迁企业填写，填写金额为允许从搬迁收入中扣除的部分。

5、表内关系：第1行＝第2行+第3行+第4行

　　　　　　第5行＝第6行+第7行+第8行+第9行+第10行

　　　　　　第13行＝第1行-第5行-第11行-第12行
